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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811 证券简称:铂科新材 公告编号:2026-005

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端合金软磁材料及磁元件生产基地项目的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

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9 日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拟与惠东县

产业转移工业园管理委员会签署项目投资建设监管协议书的议案》，公司全资子

公司惠州铂科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铂科实业”）拟与惠东县产业转移工业

园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签订《惠东项目投资建设监管协议书》，

计划使用自有资金或其他自筹资金（具体以实际投资为准），在惠东县产业转移

工业园进行固定资产投资不低于人民币 4 亿元，计划用地面积约 100 亩（具体

以土地实际挂牌出让面积为准），建设高端金属软磁材料及磁元件生产基地项目，

项目建成后主要从事高端金属软磁材料、磁元件及高端金属粉末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3 年 6 月 9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拟与惠东县产业转移工业园管理委

员会签署项目投资建设监管协议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9）。

在上述投资协议框架内，管委会将依据土地是否具备出让条件和公司项目投

资进度分期进行土地出让。2023 年 7 月 18 日和 2024 年 10 月 22 日，管委会与

公司分别签订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计出让工业用地 45.61

亩，以上土地已于 2025 年 3 月开工建设高端金属软磁材料及磁元件生产基地项

目（一期）（以下简称“项目一期”）。

二、对外投资进展

鉴于前述项目一期的厂房建设已基本完成并预计将于今年上半年投产，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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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未来中长期芯片电感持续快速增长的市场需求和产能不足的矛盾，公司拟加

速推动摘得剩余 68 亩工业用地用于开工建设高端金属软磁材料及磁元件生产基

地项目（二期）（以下简称“项目二期”）。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铂科实业与

管委会签署了《<惠东项目投资建设监管协议书>之补充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

下：

甲方：惠州惠东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乙方：惠州铂科实业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国家和地

方有关法律法规，甲乙双方就高端合金软磁材料及磁元件生产基地项目（二期）

摘地建设事宜，本着平等、自愿的原则，在双方 2023 年 6 月 27 日签订的《惠

东项目投资建设监管协议书》及 2024 年 9 月 29 日签订的《〈惠东项目投资

建设监管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以下统称 “原协议及补充协议”）基础上，

经友好协商，签订本补充协议，以资共同遵守。

一、乙方拟在惠东县大岭街道白沙布石场山（惠东产业园区内）范围内，新

增摘牌取得工业用地 68 亩（具体面积以土地实际挂牌出让测绘面积为准，以下

简称 “二期土地”），用于建设高端合金软磁材料及磁元件生产基地项目（二

期），与项目一期用地共同构成该生产基地完整用地范围，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

使用用途与项目一期保持一致。

二、本项目一期与二期用地合并核算，核心经济技术指标须满足以下要求，

作为乙方项目投资建设、投产运营的考核依据：总容积率不小于 1.6；投资强度

不低于 6000 元/平方米；年产值（年销售额）不低于 12500 元/平方米；年纳税

额（主体税种）不低于 450 元/平方米；工业增加值能耗（当量值）不高于 1.06

吨标准煤 /万元。

三、乙方须在取得二期土地不动产权证证载日期起 3个月内，启动项目二期

工程的报建及开工工作，开工标准为已进场打桩且乙方已与施工总承包单位签订

施工合同，开工时间以打桩时间和施工总包合同签订时间两者在后的为准。

四、项目二期工程须在开工之日起两年内完成竣工验收备案，竣工日期以二

期工程完成竣工验收备案之日为准。项目二期工程须在完成竣工验收后的两个完

整会计年度内实现达产，与项目一期共同达到本协议第二条约定的全部核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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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甲方的整体考核。若因特殊情况无法按上述约定时间推进建设、竣工或达产，

乙方须提前 30 个工作日向甲方提交书面申请及相关证明材料，经甲方书面同意

后方可调整，否则视为乙方违约。

三、风险提示

本次签订的项目补充协议所涉及项目的实施，尚需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办理

土地出让、项目备案、环评审批、建设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等前置审批工作，如

因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调整、项目备案等实施条件因素发生变化，项目的实施可

能存在变更、延期、中止或终止的风险。

2、公司将根据项目投资合作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案文件

1、《<惠东项目投资建设监管协议书>之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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